
失业保险费缓缴承诺书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保登记号：
	单

位

基

本

情

况
	单位性质
	机关 □ 全额 □  差额 □  自收自支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

	
	开户银行
	
	银行帐号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缓缴理由
	

	缓
缴

情

况
	缴费所属期
	单位缴费基数（元）
	单位缓缴额（元）
	期末人数（人）

	
	2004年以前
	
	
	

	
	2004年度
	
	
	

	
	2005年度
	
	
	

	
	2006年度
	
	
	

	
	2007年度
	
	
	

	
	2008年度
	
	
	

	
	2009年度
	
	
	

	
	2010年度
	
	
	

	
	合 计
	
	
	

	
	缓缴额合计（大写）
	

	补

缴

计

划

	逐月补缴  □
	即从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期间，  每月补缴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分期补缴  □
	即从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 年         月期间，  共分          期补缴，每期补缴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一次性补缴□
	即在         年         月之前，一次性补缴所欠失业保险费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	
	其他方式  □
应注明具体时间及金额
	


单位在补缴期间的其他承诺
我单位将按时履行本缓缴计划书，并在正常履行补缴计划的前提下，同时承诺：

1、凡涉及我单位职工办理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，我单位即为这些职工一次性补缴所欠失业保险费，并及时为这些职工办理相关手续，使这些职工可以合法享受相关失业待遇。

2、凡涉及我单位职工调离本单位的，我单位即为这些职工一次性补缴所欠失业保险费，并及时为这些职工办理失业保险费转移的相关手续。

3、若我单位在没有正常的履行上述补缴计划和所有承诺的，由此引发的本单位职工不能享受相关的失业保险待遇，我单位将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，同时接受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的有关处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意见（加盖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意见（加盖公章）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审批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注：1、无上级主管部门的单位需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；

    2、此“承诺书”一式三份，即辽宁省就业服务局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、经办银行、及本单位各一份。

